
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撤销登记告知书
榕开市监罗撤告〔2024〕1 号
福建三思行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：

当事人基本情况：福建三思行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102MA347P977T，法定代表人：杨韵馨，股东：杨韵馨、罗学云，住所：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君竹路47号帝豪花园3#楼1层05店面-106（自贸试验区内）。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：
经查, 你单位在2018年1月23日的变更登记中，由余优屹、王新栋变更为杨韵馨、罗学云，出资比例：杨韵馨50％、罗学云50％；法定代表人由余优屹变更为杨韵馨；股东由余优屹、王新栋变更为杨韵馨、罗学云；公司章程变更备案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余优屹变更备案为杨韵馨，监事由王新栋变更备案为罗学云。你单位在2018年1月23日变更登记时提交的《福建三思行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》登记材料,经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（闽鼎[2023]文鉴字第84号），鉴定意见为：检材《福建三思行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》中“新股东签字”处需检的“杨韵馨”签名笔迹不是杨韵馨本人所写。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，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九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第二款的规定，拟撤销福建三思行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取得的出资情况、法定代表人、股东变更登记及章程变更备案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变更备案、监事变更备案；2019年2月28日取得的住所变更登记、章程变更备案；2019年5月30日取得的联络员变更备案。
 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》第三十八条、第五十三条规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

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举行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联系人： 王传华      联系电话： 0591-63111062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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